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关于省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第1189号提案的答复

张帆委员：
《关于推行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材料替代的提案》（20241189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好地支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于2018年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18〕10号）。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发改环资〔2019〕293号文印发）对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进行修订。现行的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中，已将低VOC原辅材料源头替代贷款纳入绿色贷款，体现在“无毒无害原材料生产与替代使用”（3G375)中。

为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并依托福建金服云平台，搭建“绿色认证服务平台”，丰富绿色金融服务场景。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的通知》（银发〔2021〕142号），对福建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绿色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以提升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绿色金融业务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福建省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9397.89亿元，同比增长35.72%。其中，无毒无害原材料生产与替代使用领域的贷款余额为101.81亿元，同比增长165.23%。

下阶段，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关于绿色金融有关工作要求，提升金融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建设“清新福建”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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